《关于印发慈溪市促进建筑业发展扶持政策实施办法的通知》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进一步加快我市建筑产业转型发展,提升建筑业企业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助力建筑业企业做大做强，根据《慈溪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慈政发〔2023〕12号）,结合我市建筑业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二、制定过程
（一）本单位起草过程
《通知》是根据《慈溪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慈政发〔2023〕12号）,结合我市建筑业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二）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过程
按照规定，于4月27日至5月8日在市政府门户网站下意见征集栏目发布向公众征求修改意见的通知。
三、主要内容
（一）申报条件；
1、工商、税务注册在慈溪市区域内（以纳税地为准），不含前湾新区所属企业；
2、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财务独立核算；
3、当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重大工程质量事故、严重违反建筑市场法律法规行为、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污染环境、偷税漏税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不享受本政策。
（二）扶持奖励措施和标准：
 鼓励建筑业企业提资升级。大力培育工程总承包特级、一级和专业承包一级企业，加快构建以工程总承包为龙头、专业承包为依托、劳务分包为基础的承包商体系。对当年新获得特级总承包资质、一级总承包资质、一级专业承包资质的，分别给予50万、20万元、10万元奖励。鼓励勘察、设计、监理等建筑服务企业资质晋升，由乙级晋升为甲级的，给予10万元奖励，由甲级晋升为综合资质的，给予20万元奖励。
 鼓励建筑业企业争先创优。鼓励项目建设单位在招投标文件中设立创优夺杯奖励，引导企业树立品牌意识，打造精品工程。对当年获得浙江省级、宁波市级、慈溪市级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化工地的施工总承包企业，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1万元奖励，对当年获得“鲁班奖”“钱江杯”“甬江杯”和“大桥杯”优质工程的施工总承包企业，分别给予50万元、20万元、10万和5万元奖励；分别获奖的，按就高不重复进行奖励。交通、水利行业优质工程可按国家级、省级、宁波市级和慈溪市级参照执行。本地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在宁波市外、浙江省内获得地区级优质工程的，可按宁波市级参照执行。
推进建筑业企业创新发展。鼓励和支持建筑业企业申报企业技术中心、建筑工法，申请发明专利，参与编制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对当年获得省级、宁波级企业技术中心的企业，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奖励，对当年获得国家级、省级工法称号的企业，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奖励。对当年被认定为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省级建筑工业化产业基地的企业，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奖励。
[bookmark: _GoBack]激励建筑业企业做精做强。支持本地建筑业企业与央企、省企、市属国企和市外大型建筑业企业开展合作，共同参与项目建设和运营。激励建筑业企业“走出去”发展，本地建筑施工企业在宁波市外、全国范围内从事建筑安装及其他建筑工程作业，当年产值满3000万元（包括本数）的企业，给予5万元奖励，当年产值金额每增加2000万元（包括本数），增加给予1万元奖励，以此类推，同一家企业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15万元。
（三）、申报、审核和拨付：
每年4月底前,市住建局印发申报通知,组织开展申报工作。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应按照本办法规定和具体申报通知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向市住建局提交相关申报材料,逾期不予受理。原则上政策奖励项目按年申报,每年9月底前完成项目的申报审核兑现。
市政府每年安排300万元用于建筑业发展专项扶持奖励资金，如有突破，在总额度范围内按比例扣减。
申报企业需如实提供以下材料,并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法律责任(详细申报资料以申报通知为准)。
申请企业应提交以下资料(核对原件):
1.慈溪市财政支持建筑业发展专项扶持奖励资金申报表（详见附件1）；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资质证书副本、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3.与企业申报依据相关的合同、税单等证明材料。
申报材料应按A4纸大小装订成册,一式两份,申报材料上报市住建局。
市住建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必要时采取委托中介机构审计、组织专家评审、开展现场核查等程序,根据择优扶持原则,确定扶持企业名单和金额,由市住建局在慈溪市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和市建筑业协会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五个工作日。
经公示无异议的,由市住建局通过国库直接支付。
市住建局负责申报、审核资料的整理、归档,保管期限一般不少于五年。
